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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教德〔2014〕30 号 

 

关于举办泉州市中小学生“圆山杯” 

“好家风给我的教育”征文演讲比赛的通知 

 

各县（区、市）教育局，泉州开发区社会事业局,台商投资区教育

文体旅游局，市直中职、中小学校： 

为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“坚持立德树人,完善中

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”精神，落实好中共中央印发的《关于培育

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》，充分发掘和发挥好的家教家

风在青少年精神成长中的教育作用，市教育局、市诚信促进会决

定举办“好家风给我的教育”征文演讲比赛活动。现将有关事项

通知如下： 

 

泉 州 市 教 育 局

泉州市诚信促进会 
文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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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活动意义 

家教家风是我国传统文化和传统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。

诗礼传家、勤俭持家、尊老爱幼、明事知礼等都是家风家教的永

恒主题。好的家风家教，促进一代又一代人健康成长，并深深融

入每个人品行，规范人们的日常生活行为。通过开展“好家风给

我的教育”征文演讲比赛，将好的家教家风中的精华吸纳进新的

道德建设中，进一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推动社会

文明进步。 

二、 活动对象 

   全市中职、中小学生 

三、活动组织 

主办：泉州市教育局  泉州市诚信促进会 

协办：泉州市圆山开发有限公司 

四、活动内容 

（一）“好家风给我的教育”征文比赛 

1.征文内容 

参赛作品必须原创，内容围绕“家教家风”这一主题，联系

自己在成长过程中铭记于心的家教家风给我的教育，写出自己的

经历和感受。作品要求真挚朴实、语言精炼、内涵丰富，读来振

奋人心、催人奋进。 

2.征文时间 

2014 年 9 月 1 日—10 月 30 日 

3.投稿方式 

征文投稿一律用电子稿发送至泉州德育网《好家风给我的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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育》栏目，进行网上投稿。请在文章中注明作者姓名、所在学校

名称、指导教师姓名及联系电话。字数一般为：小学生 500-600

字，初中生 600-800 字，高中生 800-1000 字。 

4.评选方式 

小学组、中学组各评出一等奖 10 名、二等奖 20 名、三等奖

30 名，指导教师奖项对应所指导学生的获奖等次授予。获奖作品

将做成电子期刊，在泉州德育网上登出。 

 

（二）“好家风给我的教育”演讲比赛 

1.活动内容 

围绕“家教家风”这一主题，结合自身成长的经历，说出对

自己影响至深的家教家风。要求能够体现自己的家庭文化特点和

时代特色，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在要求，充分展示社会公

德、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。 

2.活动时间 

初定 2014 年 11 月中旬举行，具体时间、地点另行通知。 

3.注意事项 

（1）演讲时间控制在 5 分钟内，可以借助多媒体设备或在演

讲过程中播放一些背景音乐。演讲要求主题突出、层次分明、结

构合理，内容积极向上，服装大方得体，语言自然流畅、富有真

情实感。 

（2）比赛采取现场计分，当场亮分的办法，评委按 10 分制（其

中演讲内容 5分，演讲艺术 4分，台风 1分）现场评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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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活动要求 

（1）各县（区、市）教育局、市直学校要高度重视此次活动，

认真组织选拔，择优推荐参加比赛。各县（区、市）教育局推荐

中学、小学各 1名参加比赛；市直学校各推荐 1名学生参加比赛。 

（2）各县（区、市）教育局、市直学校务必于 2014 年 11 月 1

日前将演讲比赛的选手报名表（见下表）、演讲稿电子文档发至邮

箱 22783508@163.com。 联系电话：28229598。 

 

“好家风给我的教育”演讲比赛报名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姓名 学校、班级 指导老师 联系电话 

    

    

    

 

 

 

 

泉州市教育局             泉州市诚信促进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4 年 8 月 18 日 

 
 
 

抄送：省教育厅思政处、省诚信促进会、市委宣传部。 

泉州市教育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4 年 8 月 18 日印发  


